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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

一、教師、軍訓教官、公務人員、會計人員、人事人員、技工工友分屬不同獎懲權責，請分別填列。

二、來文機關及文號請務必填列並附公文影本，如無依據公文請填列依據條文，其餘各欄位除核定獎懲欄位外，請務必填寫。

三、平時考核獎懲：獎勵分嘉獎、記功、記大功；懲處分申誡、記過、記大過。
四、各處室敘獎建議原則：

(一)辦理本職業務，除屬創新作法、簡化流程等績效卓著或有特殊貢獻者外，經常性、例行性業務，應避免敘獎。
(二)辦理本職以外之工作，已領取津貼、加班費或工作酬勞或已申請補休等，基於獎勵不重複原則，除具特殊優良功蹟者外，不予敘獎。
(三)同一獎懲事項，如屬分期、分梯次辦理或專案性質者，應於全案辦理完竣後，再予提報敘獎。

(四)對涉及數單位協力完成之案件，獎勵應由主辦單位統整各協辦單位人員，視其具體績效審慎建議敘獎額度後提出。
